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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师范大学公共课、实训课及互开课费用发放的暂行

办法�修订�
教务字〔2009〕50 号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公共课、实训课及学院之间互开课的管理，合理支付课

程费用，充分调动学院（教学部）和任课教师工作的积极性,确保对课程的有效管

理和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，特对《贵州师范大学关于公共课程及互开课程管理费用

发放的暂行办法》（教务字[2008]64 号）文件进行修订。

（一）课程范围

1. 大学外语教学部承担的《大学英语》（Ⅰ、Ⅱ、Ⅲ、Ⅳ）。

2. 马列教学部承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（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、《毛泽东

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概论》、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、

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、《形势与政策》）及《贵州省情》。

3. 体育学院承担的《公共体育》。

4.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承担的《计算机基础》、《高等数学》。

5. 教育科学学院承担的《教育学》、《公共心理学》、《教育技术学》。

（二）课程管理费

1. 大学外语教学部、马列教学部的管理费按教师总课酬 18�支付。

2. 体育学院、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、教育科学学院的管理费按教师总课酬

15�支付。

（三）教师课酬费

教师课酬费按学校课酬标准进行支付。

（四）课程费用的审核发放

课程管理费、教师课酬费由承担公共课的单位报教务处审核，学校统一发放。

（一）课程范围

承担实训教学的单位对外院所开的实训课。

（二）课程管理费

课程管理费按教师总课酬 10�的比例计算，由学校支付给承担实训教学任务的

单位（教师总课酬由实训学生所在学院上报教务处审核）。

（三）教师课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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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实训课工作量按每天 3学时计算。课酬由实训学生所在学院按照学校教

师课酬标准计算后支付给教师。

（一）课程范围

学院之间因教学需要互聘教师进行教学的课程（不含校外聘请的教师）。

（二）课程管理费

课程管理费按教师总课酬 10�的比例计算，由授课教师所在学院报教务处审

核，学校统一发放。

（三）教师课酬费

受聘教师的课酬由聘任学院按照学校教师课酬标准计算后支付。

1.本办法的适用范围不含求是学院、职业技术学院（除实训课外）。

2.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《贵州师范大学关于公共课程及互开课程管理

费用发放的暂行办法》（教务字[2008]64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3.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。


